「大城小愛雙城故事」
104年度臺北市政府心橋園社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1、 依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員工休閒隊社活動實施計畫。
2、 目的：為促進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情感交流，透過聯誼活動方式，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藉以拓展彼此生活領域，特訂定本計畫。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以下簡稱本府人事處)
四、承辦廠商：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五、活動時間、地點、參加名額及費用：

	梯次
	   時間
	      活動名稱
	   費用
	人數

	第1梯次
	7月4日

(星期六)
	香草花緣藍染物語一日遊
	府外人員 1,485元
	  38人

	
	
	
	市府同仁

800元
	  42人

	第2梯次
	7月11日

(星期六)
	情定遊艇早安約會一日遊
	府外人員 1,485元
	  38人

	
	
	
	市府同仁

800元
	  42人

	第3梯次
	7月18日

(星期六)
	海洋莊園鐵馬追風一日遊
	府外人員 1,485元
	  38人

	
	
	
	市府同仁

800元
	  42人

	第4梯次
	7月25日

(星期六)
	時尚lounge午茶聯誼
	府外人員

930元
	  25人

	
	
	
	市府同仁

530元
	  35人

	第5梯次
	7月26日

(星期日)
	愛情釀的酒午茶聯誼
	府外人員

930元
	  25人

	
	
	
	市府同仁

530元
	  35人


（一）每梯次參加人數為男、女生人數各半。

（二）集合地點：
      第1、3梯次: 本府市政大樓東大門口(松智路) (臺北市信義

      區市府路1號)

      第2梯次：伯朗咖啡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131號)
      第4梯次：華國飯店長虹酒吧(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00號1樓)
      第5梯次：wine-derful葡萄酒主題餐廳(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27號)
（三）本府人事處保留修正彈性，得視報名實際情形及先後次序，酌予
      調整各梯次人數、性別並酌列候補人員。

六、活動內容：（各梯次行程表詳如附件一）
七、參加對象：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含約聘僱人員)之未婚員工。

（二）全國各機關（構）及公立學校現職之未婚公教員工（但不含借調     

      人員、自行招募臨時人員及外包人員）。
（三）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醫師公會、南港軟體工業
園區、內湖科技園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業、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未婚人員。
八、報名方式：

（一）本府同仁請利用「臺北市政府人事服務網」

      (http://ipsn.taipei.gov.tw/)線上報名；府外人員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服務單位證明文件(服務證或職員證)E-MAIL至a413@dopms.taipei.gov.tw或傳真至(02)27237850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4年6月20日止。
      聯絡電話：(02)27208889分機8610劉科員心慈
      E-MAIL：a413@dopms.taipei.gov.tw
      傳真電話：(02)27237850
　　　本府人事處網址：http://www.dop.taipei.gov.tw/
在「熱門服務/未婚聯誼專區」查詢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表下載。
（二）報名人員經本府人事處審核符合資格者，將以E-MAIL及電話通知     

      錄取人員繳費，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三）報名人員接獲通知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繳款事宜：

    1.接獲錄取通知者，請於接獲錄取通知5日內持「臺北市政府人事

      處辦理各項活動繳款書」至台北富邦銀行各分行辦理繳款，並將
      繳款書第二聯E-MAIL或傳真至本府人事處。     
    2.逾期未傳真繳款書第二聯者以棄權論，並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
（四）參加人員繳費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出席者，應按照國內旅遊  

      定型化契約規定於活動日前10天（不含活動日）告知本府人事

      處，方得予全額退費；如逾期告知者依定型化契約酌扣當梯次行

      政手續費，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
（五）活動相關訊息由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於活動前1週以電話、
      簡訊及E–MAIL通知，錄取者請留意手機及E－MAIL信箱。

九、經費部分：本活動所需之各項經費，包括膳費、車資、門票、下午
              茶、保險費等，所需報名費，第1、2、3梯次每人新臺
              幣（以下同）1,485元(市府同仁800元)；第4、5梯次，每人930元(市府同仁530元)。
十、如有未盡事宜，由本府人事處補充規定之。









